
 

 

茂名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茂府〔2018〕24 号 

 

茂名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茂名市2018年 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县级市人民政府，茂名滨海新区、茂名高新区、水东湾新城

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茂名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业经市十二届人大四

次会议审议批准，现下达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改革开放 40 周

年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施“十三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

键一年，也是茂名迎接建市 60 周年的冲刺之年，做好 2018 年工作

意义重大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

议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、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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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，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，坚持稳中

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紧扣社会矛盾变化，贯彻高质

量发展的要求，统筹推进“一个总体目标、三个阶段性目标、六个

致力打造”，全力实施迎接建市60周年六大行动计划，深化供给侧

结构性改革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，培育壮大主导产业；深入实施创

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

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；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，推进县域副

中心建设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；深化区域合作，构建开放发展新格

局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加快茂名振兴发展。 

2018 年，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：地区生

产总值增长7.0%左右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.0%；社会消费品零售

总额增长10.0%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.0%；居民消费价格涨幅

控制在3.0%以内；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.5%以内；居民收入增长

速度高于经济增长；进出口总额增长5.0%；利用外资、万元生产总

值能耗等完成省下达年度计划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

实现上述目标，并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争取更好的发展。 

2018 年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

（一）培育壮大工业主导产业。全力实施迎接建市 60 周年产

业行动计划，做强做优石化产业，进一步培育壮大农副产品加工、

矿产资源加工、特色轻工纺织、医药与健康、金属加工及先进装备

制造业等主导产业，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。力争30万吨/年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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沥青、5 万吨/年聚醚、10 万吨/年精细化工溶剂油、15 万吨/年环

保溶剂油装置搬迁技术改造、5000 吨/年精细化工中间体、1.5万吨

/年凹印环保油墨及 6500 吨/年环保型涂料、30 万吨钛毛矿及配套

深加工技术改造（二期）、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、重力石化装备

制造基地按计划投产，开工建设50万吨/年轻烃综合利用、3万吨/

年环保印刷油墨、高岭土产业园，绿恒药谷、大参林生产基地、三

环医药园。推进中德（茂名）精细化工园建设。加快成品油储备库、

粤西LNG接收站、茂名石化苯乙烯装置、博贺新港区至炼油厂油品

管道工程、海参干果产业园（一期）等项目前期工作。优化提升30

万吨原油单点系泊码头运能。 

（二）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。做大做强现代物流、商贸、旅游、

医疗卫生、养老等产业，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。

加快交投物流园、华南商贸城建设，推进博贺新港区综合物流园、

交投现代物流园、茂名东仓储物流城、信宜粮食仓储物流园前期工

作。整合优化高山、公馆、茂南建材市场、家具市场、食品批发市

场、计星物流广场等，建设城区商品物流基地。完善城市商业网点

规划，加快爱琴海购物公园、保利中环广场、万达广场、金源名雅

城等城市综合体以及小东江饮食风情街、南方汽车产业园建设，推

进明湖商场改扩建前期工作。加快站南片区CBD规划建设。实施“十

大扩消费行动”，扩大旅游、文化、体育、健康、养老、教育培训等

领域消费。 

（三）培育发展新业态。推动氢能源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和氢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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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电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尽快落地。加大六韬珠宝创意产业园国际

珠宝交易中心招商力度，开展博胜船艇文化观光研发基地前期工作，

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。推进高州人民医院康复养老中

心、高州第二人民医院养老服务中心等医养结合机构建设。支持中

国家庭服务业广东粤西创业孵化基地家政服务企业发展。运行茂名

电商供应链平台，加快建设茂名跨境电商清关中心。 

（四）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。完善旅游规划体系。统筹发展滨

海度假、山地养生、乡村休闲、文化体验四大旅游板块，形成山海

联动旅游产业集聚。支持电白、信宜建成全域旅游示范区。抓好南

海博贺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。加快御水古温泉二期、浪漫海岸

旅游区西海湾、歌美海公园、莲花湖庄园、龙湾湖湿地公园等项目

建设。推动龙头湾旅游综合开发、水东湾海洋公园（二期）、虎头山

公园修复等项目前期工作。推进高州冼太庙、化州孔庙（二期）、玉

湖风景区、宏益鳄人谷等景区创建国家A级景区。办好茂名旅游博

览会、开渔节、龙舟节、化橘红文化节、荔枝文化节等特色节庆。 

（五）强化招商引资力度。强化大项目招商规划，完善招商引

资优惠政策。建立健全招商引资工作绩效考核机制。定期举办精准

招商活动。优化营商环境，采取“项目代办制”“领导挂钩制”“绿

色通道”等服务机制，协调解决项目审批、用地、资金等问题。深

化产业共建，突出工业园区招商和产业招商，探索推广“总部+基地”

“研发+生产”等共建模式，把茂名打造成为珠三角产业拓展首选地

和先进生产力延伸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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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狠抓重点项目建设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

（一）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。重点围绕振兴实体经济、重大

基础设施建设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创新驱动发展、县域副中心建

设、迎接建市60周年行动计划等领域谋划储备项目，安排市重点建

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304.2 亿元。 

（二）提高基础设施供给能力。深茂铁路茂名段建成通车，博

贺疏港铁路争取全面动工建设，完成茂湛铁路茂名段电气化改造，

开工建设茂名站站房改造工程，争取茂名站配套工程与南站房同步

投用。配合做好广湛高铁茂名段前期工作。全面完成云茂高速公路

征地拆迁任务，开工建设沈海高速茂名段扩建工程、广东滨海旅游

公路茂名段。推进中山至高州（粤桂界）高速公路规划建设。西部

快线、工业大道南段、潘州大道、南排大道建成通车，加快茂化快

线东延线建设。完成防波堤配套工程。推进博贺新港区粤电煤炭码

头、通用码头、港政码头工程和水东港区正源码头、长晟通用码头

扩建。推进电网建设和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。完成充电基础设

施年度建设计划。推进滨海新区供水工程和引罗备用水源供水工程、

水东湾城区引罗供水工程、高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库恢复89米正

常蓄水位淹没处理工程建设。力争长青热电联产项目建成投产。 

三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

（一）发展壮大特色产业。茂南区突出发展精细化工、商贸物

流，10万吨/年生物柴油、7000 吨/年固化剂等项目建成投产。依托

粤西百货服装批发城、河西商贸城等现代商贸流通平台，引导六百



 - 6 - 

户等老专业批发市场搬迁改造。电白区着重发展水海产品加工、香

精香料、医药健康产业，推动华晟食品、凯莱顿香精香料、凯润生

物香料、鹏辉家具建成投产，开工建设中国电子烟总部基地及香精

香料产业园，加快20万吨/年活性肽生物工程、冠利海洋生物产业

园、粤西中药港、天恩现代中药产业园建设。信宜市发展壮大玉器

加工、电子元件和五金制造，加快翔天电子（二期）、福尔电子整厂

搬迁、高山动物药业扩建、昌盛工艺品企业改造等项目建设。高州

市重点发展不锈钢制品、纺织制衣、农副食品加工产业，3万吨/年

铸铁件、旺达环保砖厂、饲料、针织等项目建成投产，生命一号制

药及技术中心开工，元天水产项目加快建设。化州市大力发展金属

制品加工、生物医药、矿产资源加工产业，无甲醛加阻燃木地板新

技术改造、5000 吨/年中药饮片、化橘红红珠胶囊制药、荣利门业

建成投产，加快弘晟农产品综合加工、粤西国际建材城、官桥化橘

红产业园建设。 

（二）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

业体系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，重点

发展草地畜牧业，做优家禽产业，稳定生猪生产，确保粮食安全。

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，延长粮油果菜、南药、畜水产品等精深加

工产业链条，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。重点培育家庭农场、农民

合作社、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。重点发展休闲观光农业、

体验农业、定制农业、会展农业。电白区推进建设全国农村一二三

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、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。完成农村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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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。落实“三权分置”，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

贷款试点。加快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（试点）和农村综合产

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。做好农业政策性保险工作。培养新型职业农

民。 

（三）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。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，完成

5.3 万人年度脱贫任务。推进 180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

村示范村。围绕创建内容，力争50%以上省定贫困村达到整治标准。

完成村道硬化、村村通自来水、危房改造、卫生站、综合性文化服

务设施建设任务，突出抓好“四好农村路”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

比例、有效处理率分别达50%和 90%。推进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，

信宜、茂南和化州通过省验收。完成茂名市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，

加快建设鱼跃稻香田园综合体、高州古郡水城、蒲山乡村旅舍等项

目，规范发展民宿、农家乐。 

四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，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 

（一）拓展中心城区发展空间。优化发展北组团，建成大园路、

金城路、钟鼓西路等12条主城区道路和大园桥，完成茂苍路、光华

北路、油城三至六路改造工程。建成站南公园、钟鼓公园、炮库公

园、铁路文化公园、粤华公园。完成低埒河（二期）、隔坑河综合治

理以及城市黑臭水体治理。按3A级标准升级改造公厕。加快茂名石

化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居民搬迁安置。加快发展中组团，加快国信

创谷、雨公山森林公园建设，规划建设共青河新城。大力发展南组

团，新城大道、环市路、歌美海大桥、海城西路建成通车，推进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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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小镇、高地智慧城项目建设。建成水东湾新城水质净化厂一期。

稳步发展东组团，完成茂名港大道改线和延长线、国道 G325 路面

改造电城段、省道S291 线红花至博贺段改造、南部污水处理厂（首

期），基本完成公租房配套基础设施主体工程。 

（二）提升县域城镇承载能力。信宜市抓好站前片区、锦江河

两岸商住区、达北线物流商贸新区的开发建设，加快站前大道支线、

梅岗大道、红旗东路、玉都快速干线以及人民影剧院、信宜森林公

园建设。高州市建设城东片区、北江片区和笔架南片区，加快建设

通川大道、永青大道、桂圆东路，规划建设沿江西路仿古民俗街，

开发利用瀛洲墩，打造“一河两岸”城区核心景区。化州市规划建

设城东新区、罗江新区、下郭新区，实施“三湖三桥三园六路”和

“江堤六岸”建设，北岸大桥、东堤南路建成通车，力争完成广海

路改造、迎宾大道、北京路改扩建工程，建成音乐喷泉。 

（三）加快推进县域副中心建设。沙琅镇加快龟鳖工厂化养殖

加工厂、观珠高速出口至沙琅一级公路建设，开工建设沙琅中心卫

生院住院楼，推进沙琅商业物流园、新城公园二期等前期工作。钱

排镇推进钱排至洪冠、平塘县道升级改造、信宜人民医院钱排分院

建设，开工建设东部行政服务中心、钱排大道、客运中心和农贸市

场。长坡镇加快高州人民医院长坡分院建设，推进旧城旅游区改造、

“一河两岸”工程、长坡中学扩建前期工作。合江镇加快建设化州

第二人民医院，开工建设自来水厂、百足岭公园、化州一中合江分

校、“三江六岸”硬化绿化亮化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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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。做好国家、省级新型城镇化试点

工作。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，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

力和承载力。加快智慧城市建设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逐步提高城

镇化率。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。深入推进“三旧”改造。开展爱

国卫生运动，积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。 

五、全力深化改革创新，拓展开放合作空间 

（一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成立托管中心，将采取集中托

管方式实现脱困的企业移交托管中心管理，做好第一批关停类国有

“僵尸企业”司法出清。实现省级产业转移园承接珠三角产业梯度

招商项目30个。按省要求扎实做好房地产去库存工作。重点做好防

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以及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，维护区域金

融稳定，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。落实国家、省降成本

工作部署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推进9大类 19项补短板项目建设。 

（二）加大“放管服”改革力度。按照上级部署，推动党政机

构合并合署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。扎实开展事业单位改革。抓好监

察、城市综合执法、环保管理、安全生产监管领域体制改革。加大

行政许可事项精简力度，调整完善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。

积极开展“减证便民”行动。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改

革和盐业体制改革。推进一门式一网式政府综合服务窗口建设改革，

完善网上办事大厅服务功能，推广网上办事大厅手机版应用。 

（三）推进财政投资金融等领域改革。全面实施绩效管理，建

立健全现代预算管理制度、预算执行考核通报机制，规范地方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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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债融资机制。推进企业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，对接省投资项目

在线审批监管平台。努力创新融资机制，争取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、

省基础设施投资基金、信贷资金，加快实现省专项建设基金投放，

支持企业发债和上市融资。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设立分支机构，引

导村镇银行实现县域全覆盖。加快农信社改制农商行。完成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整合改革。推进价格机制改革。 

（四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。与德国共建中德（茂名）精细

化工园，深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。加快中试基地建设，抓好废碱液

回收处理，力争在化工废液、乙烯后续加工和新材料、新能源方面

取得环保创新突破。设立高新发展集团产业扶持基金。力争研究与

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达 0.66%。加快建设广东省科技

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茂名分中心，加强与浙商银行、建设银行茂名分

行、中国银行茂名分行等金融机构合作，开发利用科技金融产品，

引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机构，与银行联合开展风险投资。抓好

人才驿站、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建设，引进培育高端创新人

才。支持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加强学科建设、申报硕士点、建设创新

平台。争取通过省质量强市示范市验收。完成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

市验收。 

（五）深化拓展开放合作空间。深化与北部湾城市群和梧州、

玉林合作，加快推进粤桂（岑溪-信宜）省际商贸旅游养生产业合作

示范区、内陆“无水港”以及梧茂农产品物流集散地建设，加快投

放新增省际客运班线，构建梧茂旅游经济走廊。加强玉茂合作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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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共建广东茂名粤桂经济合作区（化州-陆川、北流）。强化与惠州

友好城市合作，密切与伊春对口合作、与南宁和来宾扶贫合作。落

实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合作，大力发展

海洋经济。推进与德国、荷兰、俄罗斯、新加坡、意大利和日本合

作，开拓“一带一路”新兴市场。 

六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，努力建设美丽茂名 

（一）强力推进节能降耗。实施重点节能工程，推广合同能源

管理模式，积极鼓励企业参与节能交易。加大能源管理体系标准实

施力度，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工作。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，力争

信宜园、化州园成功申报省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区。推动茂南园开

展循环化改造。 

（二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持续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和海洋督

察反馈问题整改。深入实施河长制，建立湖长制，加强重点流域水

环境、饮用水源、海洋生态保护。加快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

改造、河东片区污水总管以及各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。加快挥

发性有机物整治。推进露天矿生态公园的土壤污染修复示范工程、

彭村湖黄竹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。重点开展制革行业重金属污染

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。加快生态红线划定，推进生态控制线划定规

划编制。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。 

（三）大力推进绿色发展。深入推进新一轮绿化茂名大行动，

完成森林碳汇工程3.65 万亩，完善提升包茂高速公路两侧生态景观

林带15.67 公里，新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各1个、乡村绿化美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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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点 128个。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10大重点工程。加快化州绿

能环保发电项目建设，开工建设电白、信宜绿能环保发电项目。深

入实施“城乡清洁工程”，打造宜居宜业的滨海绿城。 

七、认真办好民生实事，打造幸福和美的好心之城 

（一）提高就业创业水平。深入实施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

发展战略，重点扶持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、农村转移劳动力

等群体就业创业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万人，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

在3.5%以内。加强公共就业平台建设，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。完

善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和奖补政策。 

（二）加强社保养老等民生保障。稳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

保险制度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探索推进医保城乡一体化改革。加

快公办养老院建设，鼓励发展民办养老机构。完善市颐年苑配套设

施，加快信宜市社会福利中心建设，推进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

建设。建成电白区救灾物资储备仓库。开工改造棚户区住房495套，

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891套。 

（三）扎实推进教育创现工作。推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西城校

区（一期）、广东农林科技职业学院、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二期、

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二期、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校区二期

建设。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滨海校区2018 年 9月份招生。启动实

施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。推进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。实现

教育现代化先进区、县级市全覆盖。完成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示

范市创建。加快建设（扩建）崇文学堂、约克学校（茂名分部）一



 - 13 - 

期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电白学校、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、高州市高

文小学、北大青鸟化州实验学校。 

（四）努力建设卫生强市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动态调整

医疗服务价格，推进医联体建设，扩大家庭医生式服务签约。加快

市中医院新院区和市中心医院建设。继续推进14家县级公立医院升

级以及列入粤东西北中心卫生院升级的5家卫生院建设。加强精神

卫生防控体系建设。大力扶持社会办医。每千人口医院和卫生院病

床数达5.21 张。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控，加强职业病防治。 

（五）加快发展文体事业。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。推进县域

文化馆、展览馆建设，露天矿博物馆、化州市博物馆建成开放，力

争完成隋谯国夫人冼氏墓保护利用项目，引资社会资本规划建设

1959 南越文化创意街。启动改造茂名影剧院。继续做好申办省运会

工作，加快推进新奥体中心前期工作。办好体育节、龙舟邀请赛、

马拉松、徒步节等活动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名城。 

 

    附件：茂名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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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（%）

一、经济发展

   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646.7 7.1 – 7.5左右 2924.2 7.5 – 7左右

      其中：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435.94 4.0 – 4.0 457.2 5.0 – 4.0

           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1068.2 7.6 – 8.5 1177.3 6.7 – 6.50

              #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857.8 7.4 – 8.5 872.6 7.1 – 7.00

           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1142.6 7.8 – 8.0 1289.8 9.2 – 8.60

  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43375 6.5 – 6.5 47443 6.5 – 6左右

   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262.76 13.2 – 15.00 1415.7 12.1 – 10.0

        其中：市重点建设项目投资 亿元 293.3 – 285.7 – 299.0 – 304.2 –

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339.88 10.30 – 10.00 1457.00 8.7 – 10.0

    进出口总额 亿元 104.20 2.20 105.2 1.00 135.8 29.1 5.0

项目
计算单

位 实 际 计  划 预计 计  划

茂名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

2016年 2017年 201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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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（%）

项目
计算单

位 实 际 计  划 预计 计  划

2016年 2017年 2018年

  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万美元 7548 -56.10 17195 127.80 7406 -1.9

  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% 102.5 2.50 103 3以内 101 1.0 103 3以内

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121.42 6.6 128.7 6 130.14 7.5 – 6.0

二、结构升级

    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 % 43.2 – 43.5 – 44.1 – 44.50 –

   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% 48.9 – 48.5 – 49.2 – 49.00 –

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
重

% 55.0 – 52 – 57.8 – 53.00 –

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
值比重

% 3.1 – 3.6 – 3.4 – 3.60 –

    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 % 0.61 – 0.63 – 0.63 – 0.66 –

    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申请量 件 185 – 204 – 204 – 225 –

  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% 40.80 – 41.33 – 41.90 – 42.40 –

三、社会发展

    年末总人口（常住人口） 万人 612.32 – 628 – 623.00 – 638.00 –

    人口自然增长率 ‰ 8.37 – 11.5 – 10.9 –

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

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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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（%）

项目
计算单

位 实 际 计  划 预计 计  划

2016年 2017年 2018年

    地方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 人 6799 – 12000 – 9090 – 12550 –

   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% 90.48 – 92 – 93.47 – 95 –

   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招生数 人 29504 5.10 44100 – 45798 3.85 41589 -9.19

    其中：中等职业教育 人 18221 0.50 23300 – 20677 -11.26 21973 6.27

    其中：技工教育 人 11083 25.23 10000 – 12635 26.35 10400 4.00

    普通高中招生数 人 60406 0.14 48200 – 52966 9.89 45455 -14.18

四、民生福祉

   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3323 9.0 – 高于经济
增长

25315 8.5 – 高于经济增长

  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4520 9.8 – 高于经济
增长

15695 8.1 – 高于经济增长

   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7.13 – 6 – 7.06 – 6.00 –

 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% 2.43 – 3.5以内 – 2.45 – 3.5以内 –

   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 万人 5.30 – 5.9 – 5.90 – 5.30 –

  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105.00 – 105.50 – 106.49 – 114.43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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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（%）

项目
计算单

位 实 际 计  划 预计 计  划

2016年 2017年 2018年

  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241.80 – 241.70 – 249.27 – 247.74 –

   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629.12 – 629.74 – 640.59 – 629.74 –

   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开工量 套 2598 – 702 – 790 – 495 –

   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177381 -7.8 186055 4.89 187000 5.42 179000 -4.28

    每千人口医院和卫生院病床数 张 5.03 14.50 5.15 2.4 5.15 2.4 5.21 1.56

五、生态环境

   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
吨标准
煤/万元

– -2.82 – -4.2 – -4.20

   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
立方米/
万元

18.1 -10.30 17.35 -4.14 17.32 -4.31 16.34 -5.00

   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% 97.3 – 95.00 – 95.00 – 92.00 –

   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% 91.58 – 91 – 92.00 – 95.00 –

   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% 100.00 – 100 – 100.00 – 100.00 –

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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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
（%）

增长（%）

项目
计算单

位 实 际 计  划 预计 计  划

2016年 2017年 2018年

   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万吨 10.57 -3.00 10.45 -1.1 10.39 -1.70

    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2.88 0.00 2.91 1.0 2.91 1.00

    氨氮排放量 万吨 1.08 -3.00 1.07 -1.2 1.06 -1.80

    氮氧化物排放量 万吨 2.74 0.00 2.77 1.0 2.77 1.00

    森林覆盖率 % 59.38 – –

9.按省部署，新一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目前尚未完成，暂无2017年和2018年森林覆盖率数据。

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

5.教育招生数为我市预测性计划、实际招生人数需以省下达计划为准。

6.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包括城镇保障性住房、棚户区改造。

7.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按2010年价计算，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按2005年价计算。

8.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、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人数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开工量、单
位生产总值能耗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等9大项指标为约束性指标。 其中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年度
计划由省发展改革委下达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年度计划由省环保厅下达。

注：1.2016年数据为统计年鉴数，2017年数据为预计数。

2.地区生产总值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、工业增加值绝对值按现价计算、增速按可比价计算。

3.市重点建设项目投资、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开工量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、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、城市空气
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新增指标。

4.“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申请量”指标替代“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量”。

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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